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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披露「壹本爛賬」

壹傳媒全資子公司95間��
"

壹傳媒創辦人兼大股東黎智英

及多名高層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

被檢控，集團主要出版業務倉促

停運留下龐大爛攤子，而管理層及

董事紛紛「跳船」致「無王管」。香

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年9月

29日根據《公司條例》向高等法院提交

壹傳媒的清盤呈請，法官陳靜芬昨日批准政

府申請，委任安永企業財務服務有限公司的兩

人作為壹傳媒臨時清盤人。陳官在書面裁決理由

中披露，壹傳媒管理層處於真空狀態，該公司在

香港銀行有逾7,000萬元現金及廠房等，但已經

資不抵債，而當局進行的調查發現，壹傳媒曾

有一些可疑交易，包括沒有披露壹傳媒於

2021年4月1日提早向黎智英償還1.5億港

元一事令人震驚及關切等等，盡快將壹傳

媒清盤符合公眾利益，故委任臨時

清盤人，以保存和處理壹傳媒

的賬目和資產。

●香港文匯報

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婷

▲黎智英有多次公然勾結
外力的前科。圖為黎赴
美乞求民主黨政客佩
洛西干涉香港事務。

資料圖片

▶壹傳媒多次
發布乞求外國
干預港事和危
害國安信息。

資料圖片
▲壹傳媒子公司百
樂門印刷的廠房。

資料圖片

◀今年6月17日警
方到壹傳媒大樓搜
證。 資料圖片

▲▲警員進入壹傳媒大樓搜證警員進入壹傳媒大樓搜證，，帶走帶走
大量證物大量證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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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根據
《公司條例》第841（2）-（3）條

委任審查員，根據審查員於2021年
9月14日發出的中期報告，調查發現壹傳

媒前任管理層進行或批准的可疑交易：

●分別於2020年12月及2021年4月1日，償還
1,600萬港元及1.5億港元的貸款給黎智

英，當時並無適當依據或商業理由

●允許黎智英將集團資源用於
其私人公司。其中包括允許

黎智英的力高公司在從香港
科技園租用的場所經營，
以及委任一人作為黎智英
私人公司部分銀行賬戶的
授權簽署人

●企業管治不善，包括
董事會未能披露有關其
公司的重大或準確信
息，包括（1）提前償還貸
款，（2）在2021年6月
30 日前公布公司截至
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
初步財務報表；（3）在
2021年5月26日公布前，
尋求審計師對18個月現金
流預測的準確性的認可；（4）
建立監控和識別關聯方交
易的系統；（5）為公司
及其高級職員可能

面臨的法律訴訟
安排保險

審
查
員
發
現

可
疑
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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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達權
周達權

黎智英黎智英

業務狀況
●2021年6月24日，集團停止在香

港的媒體業務，包括蘋果日報和壹
週刊（印刷版和數碼版）

●集團僅剩的業務為百樂門印刷
有限公司在香港經營的書籍印
刷服務業務（「香港業
務」），及出版台灣蘋果日
報電子版（台灣蘋果日報）
（印刷版自2021年5月18
日起停止運作）

●香港業務於2021年8
月30日聘用了約80名
員工，但其中很多人
於2021年9月上旬
辭職，最後一個工
作日為2021年10
月7日。自2021

年 10 月 8
日起，集
團在香港
已無員工

●該公司
於2021年
6 月 29
日、2021

年 7月 22日
和 2021 年 8
月26日的公

告披露，有關
出售台灣業務
的談判正在進
行中

資產狀況
●集團仍持有資產包括：超過

7,000萬港元的香港銀行現金；
物業、廠房、設備及；台灣

當地物業。該集團在將軍澳
仍擁有兩處出租物業，其中

一處正受到香港科技園公
司提起的沒收訴訟

●流動資金大幅惡化，
於2021年3月至2021

年9月期間現金或銀
行結餘減少5,000
萬港元，部分原因
是公司於 2021年
4月1日提前向大
股東黎智英自願
還款1.5億港元

●目前資產負債
表資不抵債，
淨 虧 損 超 過
247,200,000

港元

管理真空
（自2021年9月5日起）

●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劍虹辭任，自2021年6月
30日起生效。執行董事、
首席營運官周達權以及首
席財務官均已辭任，自
2021年7月2日起生效

●餘下4 名董事，包括
非執行董事兼主席葉一
堅等人自2021年9月5
日起辭職

●周達權辭任後，公司
無任何公司秘書

●公司前任律師於
2021年9月6日，通
知監察員及證監會表
示不再代表該公司

●公司核數師於2021
年6月24日暫停審計
程序

●至截2021年9月5
日，擁有大量資產的
子公司，至少59家，
兩名居住在美國的美
國人在2021年8月6
日至12日期間被任命
為董事

●公司負責處理應付賬
款的總會計經理仍為集
團多個銀行賬戶的授權
簽署人

●董事會未採
取任何措施使
公司進入清算
程序

●公司一間附屬公司
於2021年8月31日向公司
轉賬3,000萬港元。銀行賬戶之授權簽署
人為張等4人，轉賬須至少有其中兩人批准。然
而，截至 2021年7月2日，其中3人已辭職，而該附
屬公司沒有任何董事。目前尚不清楚是誰授權轉讓的，集

團其他銀行賬戶的結餘也存在類似
問題

●公司及其前任董
事一直是證監會、
聯交所和財務報告
委員會的持續調查
對象，但無權代表
公司回應其查詢或
提供文件

壹傳媒於 1981
年6月12日在香港
註冊成立，其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股份代號：
0282）。公司股
票自 2021年6
月 17日起

停牌。該公司為在香港及台灣從事印刷
及複印服務、雜誌出版及廣告業務以及提
供互聯網內容及數碼業務的集團公司
（「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持有在香
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加拿大、美國加利
福尼亞、台灣及澳門註冊成立的95間全
資子公司。
黎智英與其妻子控制該公司已發行股份

的 71.26%。目前，黎智英因多宗非法集
會案在香港服刑，另面臨涉及香港國安法
未經裁決的指控，被下令還柙候訊。2021

年5月14日，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
局長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規則附表3第3條發
出的通知，黎智英已被凍結包括其
壹傳媒股份在內的資產。黎
智英早前向法庭申請批
准他行使公司股份
的投票權，
以便進行
清盤，但
於2021年
9 月 17 日
被高院法官
駁回。

代表財政司司
長的資深大

律師余若海昨日在陳詞
中表示，壹傳媒並無律師
代表，而出任壹傳媒多間子
公司的美國人董事亦已於本月
11日辭任，壹傳媒最後4名董事今
年9月辭任時表明，希望公司有序
清盤，壹傳媒大股東黎智英，早前於
申請行使其股份投票權的聆訊中，亦透
過律師表明希望公司可以清盤。

官指1.5億偷送肥黎令人震驚
他指出，專業會計師意見認為，壹傳

媒現時實際上已等同清盤，故現時向法
院提交壹傳媒清盤呈請，可保障公司的
最佳利益，又披露了壹傳媒的財政狀
況，包括無形資產約6.58億元，公司虧

損赤字達2.47億元，現金結餘約有7,200
萬元，而審查員早前取得搜查令進入壹
傳媒大樓搜證，已檢取逾4,000箱文件及
資料，搜證工作仍在進行。
陳靜芬法官昨日下午頒布批准政府申

請的書面理由表示，根據當局正進行的
調查，發現壹傳媒曾有一些有問題交
易，其中以沒有披露壹傳媒於2021年4
月1日償還1.5億港元給黎智英一事尤其
令人震驚。
同時，壹傳媒於2021年5月26日發出

公告指，集團於2021年3月31日（即還
款前一天）現金結餘為 5.214 億港元，
管理層稱當時的資本足以使壹傳媒運作
至18個月（由2021年4月1日起計）。
在該公告發出後，壹傳媒於2021年5月
27日復牌，成交量由2021年5月14日
（停牌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的102萬

股，增至5.39億股，而股價也比停牌前
急升50.5%，令公眾投資者在沒有公司流
動資金狀況的完整資料下，根據其公告
的內容進行股票交易。該事件令人嚴重
關注壹傳媒是否就其資金流動性誤導公
眾投資者。
負責調查壹傳媒集團事務的審查員還

發現多宗可疑交易，包括黎智英用公司
資源投放於其私人的力高顧問有限公
司，董事會沒有公開提前向黎智英償還
貸款1.5億元等重要信息。

長期無人管 挪用資產風險高
陳官指，壹傳媒自2021年9月5日起已

出現管理層真空的情況，沒有董事監管事
務，使到壹傳媒的資產有被挪用的風險，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其狀況有改變，且該公
司已資不抵債，香港業務的員工也離職，

沒有足夠的業務來維持其上市狀況，台灣
的業務也打算出售，表面證據顯示盡快把
壹傳媒清盤是符合公眾利益和公平公正，
而有適當權限的清盤人可以代表公司處理
和回應監管機構對公司持續調查的情況，
故有迫切需要委任臨時清盤人，以保存壹
傳媒的賬目和資產。
同時，壹傳媒和其名下的蘋果日報印

刷有限公司，正面對被收回地皮的訴
訟，需要有人與香港科技園談判，包括
搬走器材和交回地皮，而壹傳媒也需要
有人去洽談出售台灣的資產。基於上述
理由，法官接納政府的申請，委任安永
企業財務服務有限公司的顧智心及徐子
超作為壹傳媒有限公司的臨時清盤人。
根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壹傳

媒的公司清盤呈請聆訊將於
12月15日進行。


